第十四师昆玉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按照兵团关于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部署要求，根据《自然资源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116号)和《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的通知》(新兵办发〔2020〕51号)文件，结合师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理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要求，全面铺开、分阶段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监管和严格保护。
（二）基本原则
坚持资源公有，坚持自然资源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坚持物权法定，依法依规确定自然资源的物权种类、权利内容，以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和行使代表。坚持统筹兼顾，在新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格局的基础上，与相关改革做好衔接。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融合。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的空间格局。
（3） 工作目标
按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以不动产统一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全国国土调查、自然资源专项调查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从2021年起，利用3年时间分阶段推进各类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逐步实现对师市辖区全部国土空间内自然资源登记全覆盖。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师市重点区域自然保护地、重要水流、森林、草原、湿地、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2023年及以后，继续补充完善。通过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边界，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开展师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1.开展师市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师市组织自然资源(林草)主管部门，开展辖区内自然保护地权属争议调处工作，协调墨玉县自然资源局对胡木旦国家湿地公园权属进行确权登记。组织技术力量依据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直接利用全国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确定资源类型、分布，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依据《办法》，参照自然资源部开展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对辖区内自然保护地资源进行确权登记。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水流、森林、湿地、草原等，不单独划分登记单元，作为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资源类型予以调查、记载。
2.开展师市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师市组织自然资源和水利主管部门开展辖区内水流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工作。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全国国土调查和水资源专项调查成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对承载水资源的土地开展权籍调查。依据《办法》，参照自然资源部开展水流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对辖区内水流自然资源进行确权登记。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自然资源不再单独划分登记单元。其他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自然资源，除水流源头外，应尽量保持主要河流的生态完整性,可单独划定水流登记单元。
3.开展师市湿地、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师市组织自然资源（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对辖区内的湿地、草原开展权属争议调处。组织技术力量利用全国国土调查和湿地、草原资源专项调查结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开展权籍调查。依据《办法》，参照自然资源部开展湿地、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对辖区内湿地、草原自然资源进行确权登记。
4.开展师市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师市组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辖区内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工作。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库，结合矿业权审批登记数据库成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调查反映各类矿产资源的探明储量状况，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依据《办法》，参照自然资源部开展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的工作流程和要求，对辖区内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进行确权登记。
5.开展师市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师市组织自然资源（林草）主管部门,开展辖区内的森林自然资源权属争议调处工作。对已登记发证的森林做好林权权属证书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衔接，进一步核实相关权属界线；对辖区内尚未颁发林权权属证书的森林资源，依据《办法》，以所有权权属为界线单独划分登记单元，进行所有权确权登记,可以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向社会公开。
（二）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化建设
师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使用全国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系统，按照统一的标准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实现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的统一管理、实时共享，并实现与不动产登记、国土调查、专项调查信息的实时关联。统筹建设本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加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的信息化管理，开展与生态环境、水利等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服务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有效监管。
三、时间要求
从2021年起，利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师市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2023年以后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师市全部国土空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登记全覆盖。
（一）2021年
编制《第十四师昆玉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报兵团自然资源局审定后印发实施。启动年度工作计划编制、确权登记工作经费预算编制工作。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结合水利部门河湖岸线划界工作划定水流资源登记单元。
（二）2021-2022年
按照师市工作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分批次开展本辖区内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依据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区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胡木旦湿地公园、一牧场国家草原公园登记单元，依据河湖和水利工程划定保护范围划定辖区内水库的登记单元。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培训，建立师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做好与全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系统衔接。
（三）2023年及以后
在基本完成师市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基础上，适时开展非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最终实现对师市辖区全部国土空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全覆盖。
四、职责分工
在师市统一领导下,各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级负责、协同配合，共同做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1） 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负责指导、监督师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师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开展自然资源登记单元自然状况和权属状况的审核、确认，争议调处工作。负责提供自然保护地、湿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的审批资料、权籍调查成果等资料图件，对自然保护地、湿地、草原、森林登记单元划定成果进行核实，对自然保护地、湿地、草原、森林登记内容进行审核。办理师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推动自然资源信息化建设。
（2） 师市财政局
负责统筹保障师市开展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经费，指导落实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经费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经费安全合理使用。
（3） 师市生态环境局
负责提供生态保护有关的政策性文件。配合做好登记单元划定、权籍调查成果核实、登记内容审核等工作。
（4） 师市水利局
负责提供水资源调查成果、河湖管理范围界线、水利工程管理范围界线、权籍调查成果等资料图件。配合做好水流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划定成果核实、登记内容审核。
五、保障措施
（一）精心组织实施，落实主体责任。
师市是组织实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充分认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对加强自然资源产权保护、支撑兵团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积极主动作为，理清工作思路，明确任务要求和职责分工，科学安排部署，合理有序开展。
（2） 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调配合。
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财政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抓好工作任务落实，及时发现并叫停违法违规、损害所有者权益的登记行为，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建立师市为主导，自然资源、财政、生态环境、水利等多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形成上下联动、分工明确、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
积极配合和田地区各县市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师市管理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河流、湖泊、湿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资源管理界线或保护范围与地方自然资源管理界线或保护范围交叉重叠时，要主动与相关县市人民政府确定解决办法，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3） 落实经费保障，做好培训宣传。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权籍调查、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经费，根据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纳入师市财政预算。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着力建设一支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的自然资源登记专业人才队伍。同时，充分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先传活动，广泛宣传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意义、工作进展与成效，使职工群众深入了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意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附件：第十四师昆玉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年度工作计划表














附件:
第十四师昆玉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年度计划

	年 度
	工作任务
	名称
	责任单位
	备注

	2021年
	水库、自然保护地
	224团沉沙调节池
	师市自然资源局、师市水利局
	

	
	
	一牧场国家草原公园
	
	

	2022年
	水 库
	皮山农场八连水库
	师市自然资源局、师市水利局、相关团场（镇）
	

	
	
	皮山农场跃进水库
	
	

	
	
	皮山农场水源工程
	
	

	
	
	47团抗旱应急水源工程
	
	

	
	
	47团一连沉砂调蓄池
	
	

	
	
	225团拉依苏水库
	
	

	
	
	225团巴什坤水库
	
	

	
	
	一牧场沉砂调蓄池
	
	

	2023年
	草场、湿地
	天然草场、湿地
	师市自然资源局、相关团场（镇）
	

	
	
	胡木旦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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